附件2

申报材料清单（体制内）
申报人上传的佐证材料，主要用于专家评委对照评价标准，逐一查看申报人任现职期间的工作经历和能力、完成的业绩成果等，按系统设定上传相关材料。具体如下：

1.《2025年度青海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情况年度审核表》。

2.年度考核材料。任现职期间历年年度考核登记表，表内有明确考核等次、单位负责人签字及公章，所上传的年度考核表要确保完整、清晰、有序。

3.学历资历材料。包括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在线验证备案表等，相关学历证书须上传原件，学信网在线验证码有效时限不少于3个月。

4.专业技术资格材料。包括职称资格证书、岗位聘任证书、聘任文件等。各类国有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临聘人员申报职称时，无需上传聘任证书，但须上传正式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及工作单位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缴纳材料；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须上传聘任证书或聘任文件。

5.继续教育材料。已完成学时审验的上传《青海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档案》（带水印）即可,未审验学时的须分年度上传《青海省专业技术继续教育专业课程学习证书》或《青海省文化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证书》或在人社部门报备的培训证书，并由用人单位对学时进行确认盖章。

6.载有论文的期刊（专著）材料。发表的论文须上传刊物封面、版权页、目录、论文正文、封底，其中核心刊物要上传在《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上的检索页原件；出版的专著须上传封面、版权页、有明确作者撰写字数的内容页、封底。一稿多投按最高级别1次核算。专著须为现任职资格期间的作品。合著应在作品具体章节处标注合著作者信息，并明确合著者完成作品的具体字数，且应该得到其他合著者的书面认可，否则该作品在参评时将不予认定。
7.奖励和荣誉材料。须按照年度先后顺序上传申报人员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获得与评审条件规定层级业务相关的奖励和荣誉证书原件。

8.其它业绩材料。对工作业绩、诚信承诺等内容请申报人员及所在单位如实填写上传即可，工作业绩须主要领导签字，诚信承诺书(附件6）须本人签字。同时须上传《政治表现及党风廉政征求意见表》（附件8）。

9.其它相关材料。《2025年度艺术系列文学创作职称参评人员情况简表一》（附件4）、公示情况均上传原件，有涂改痕迹的不予认可。 

10.转系列相关材料。须上传《专业技术人员转换职称系列申请表》，同时满足所转系列级别的相应条件及以上相关认证材料。 

11.所有材料均按照系统要求上传至相应模块。



